
冷空气将频繁影响 定海下雪还远吗
本报讯（记者 黄婷 张旭东

通讯员 陈佩佩）近日的这股强冷

空气带来的大幅降温，让市民感

觉瞬间进入了寒冬，那么定海进

入气象意义上的冬季了吗？近期

有可能迎来初雪吗？一起听听气

象专家的解释。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进

入12月，定海早晨持续低温，12月2

日早晨定海站最低气温仅4.7℃。

尽管上一轮全国性寒潮让省内多地

一夜入冬，飘起了雪，然而到定海已

成了强冷空气，虽然市民感受到了

冬的寒意，但依旧不具备降雪的气

温条件，没有迎来初雪。

“气象学上降雪的条件，需要

850百帕的温度在0℃以下，地面

温度在5℃以下，才会有雨夹雪或

者雪。”对于定海没有降雪的原

因，区气象台副台长邱璟怡解释

道，定海属典型亚热带海洋性季

风气候，地理位置的差异导致降

雪的前提条件是，850 百帕的温

度需要在-4℃以下，地面温度要

在4℃以下。而此次的降温过程，

850百帕的温度仅-3℃左右，并没

有达到降雪或者雨夹雪的条件。

根据目前预测，未来几日定海的

最低气温在6-8℃，同样达不到降

雪或者雨夹雪的标准，因此降雪还

需等气温进一步下降。

进入12月，冷空气南下将越

发频繁，气温波动和下降也将成

为常态。根据最新预测，未来 7

天，冷空气将频繁影响定海。近

期最高气温在9-14℃，最低气温

在6-8℃。对于许多市民关心的

定海何时入冬问题，邱璟怡说，气

象意义上，连续五天日平均气温

低于 10℃，就算进入冬季，第一

天即为入冬之日。定海常年入冬

时间是12月12日，且近段时期气

温并未达到入冬的标准，因此气

象意义上的入冬还需再等等。

本报讯（记者 张艇 陆素
静 文/摄）连日来的降温催热

了我区的“暖经济”，保暖衣物、

取暖家电等御寒保暖用品迎来

销售旺季。

走 进 华 之 友 超 市（定 海

店），只见秋冬保暖用品被摆放

在货架显眼位置。棉拖鞋、电

热毯、热水袋等御寒商品琳琅

满目，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

商家更是抓住降温的契机，适

时推出促销活动。“近期保暖用

品的销量有了明显增长，热水

袋、坐便垫等用品较受市民欢

迎。”华之友超市（定海店）销售

人员何幼芬说，超市将全力备

足货源，保障市民需求。

在舟山一百城市奥莱，各

类服饰品牌店及服装卖场内已

经“暖意洋洋”，新上市的大衣、

棉袄、羽绒服等各式各样冬装

纷纷“抢占”有利位置，吸引了

不少市民驻足选购。此外，取

暖小家电也颇受消费者青睐，

迎来销售高峰。

低温催热“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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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明新风沐乡野
□朱季

马岙街道有效利用当地人
文资源，打造家风街景服务线，
做新做强家风民约等文章，推动
辖区精神文明建设。如今，当地
文明新风不仅引导村民主动参
与乡村治理，更成为了助推乡村
振兴的内生力量。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
魂”，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深沉
而持久的力量。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在农村落地生根，需要努力
营造乡风新环境，打造文明新风
尚。

要激活“动力源”。积极组建
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队，用活用
好党员活动室、文化活动中心、农
家书屋等阵地，采用送知识、送技
术、送文艺、送健康等方式，深入
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

要打好“宣传牌”。将文明
建设深入群众之心，利用多种载

体平台，全面营造文明创建浓厚
氛围。大力倡导夫妻和睦、尊老
爱幼、邻里互助的良好家庭新风
尚，用群众听得懂、好接受的方
式，讲好党的故事，传播党的声
音，唱响主旋律。

要用好“约束棒”。将法治精
神融入村规民约，因地制宜制定出
可操作、管用的村规民约。吸纳有
声望、有代表性的村民开展村民说
事、民情恳谈、群众议事等各类协
商活动，将遵法与守规结合起来，
把村规民约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
内容，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在乡村振兴这条道路上，我
们要像抓产业兴旺那样抓好乡风
文明建设，把提振村民精气神、开
展文明素质教育等摆在重要位
置，让文明之风吹遍乡村田野。

行道树影响夜间通行
记者帮忙除隐患

□记者 陈超 张真

近日，有市民向本栏目反映，

在城区环城北路非机动车道上，几

棵大树影响来往市民的正常通行，

特别是在夜间行驶时，存在碰撞的

危险，希望相关部门能想想办法，

排除隐患，方便市民夜间安全通

行。

记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第一

时间前往环城北路进行核实。在

环城北路和文化路交叉口，记者看

到有一棵大树立在非机动车道与

斑马线交接处。而该地处于交通

要道，来往的非机动车、行人比较

多，市民经过时只能降低速度，小

心避让大树。记者还发现，大树底

部设有面积约1平方米的树池，但

树池已变得坑坑洼洼，上面还有不

少刮擦的痕迹。“很危险的，主要树

旁的石块还有高低，很容易出事。”

“最好有警示标，例如反光胶带贴

在树上，这样远远开过来就能看

到。”过往市民向记者反映道。

随后，记者又在环城北路和陵

园路交叉口附近的非机动车道上

看到，部分大树占据了道路的三分

之一宽，有一棵甚至占据了道路的

一半，给市民通行造成一定影响，

过往市民经过时必须十分小心。

不少市民希望，能在树上做标记，

以便看得清楚一点。

对此，记者来到区市政园林管

理中心，将相关情况反映给园林绿

化管理科科长王俊涵。王俊涵仔

细核对了解后告诉记者，该两处树

木均为树龄较长的行道树。“在城

市建设中，原先种植的行道树树龄

都已经很大，从保护角度来说，行

道树一旦移除对它的成活有很大

影响，除非对机动车或非机动车通

行影响巨大，或者这棵树有严重安

全隐患才会考虑移除，基本都以原

地保护为主。”王俊涵说，目前保护

方式主要以加装护栏、围栏等方

式，将行道树与行人、非机动车进

行简单隔离。不过，针对部分较为

狭窄的非机动车道，不会对行道树

安装护栏，否则容易使道路更窄。

为了作进一步了解，王俊涵还

安排了工作人员与记者一起前往

市民反映的路段进行查看。工作

人员林琦峰在现场核查后告诉记

者，目前这几个行道树生长正常，

并不建议移除，否则会影响存活。

此外，移除行道树需要吊车等特殊

设备，而环城北路是交通要道，迁

移树木会对交通造成堵塞。之后，

该部门会把反光胶带贴在行道树

上，增加市民夜间行车的可视度，

减少安全隐患。

次日，林琦峰告诉记者，他们

已经准备好反光胶带并联系好施

工方前往处理。记者随后也来到

现场，只见施工人员正在树干处粘

贴反光胶带。据介绍，该反光胶带

可以借夜景灯饰灯光产生反光，其

材质不容易被雨水侵蚀，能为市民

提供必要的安全警示。

目前，环城北路非机动车道

上的行道树都贴上了反光胶带。

记者提醒广大市民，夜间通行要

提高警惕，避免发生道路交通安

全事故。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执行倒计时
本报讯（记者 高佳敏 通讯

员 张晨琪）根据《浙江省电动自行

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2023 年 1

月1日起，所有备案非标电动自行

车不得上道路行驶。今年以来，我

区积极推动备案非标电动自行车

在过渡期结束前有序退出或置换

为合规车辆，全面提升电动自行车

安全管理水平。目前，全区非标电

动自行车淘汰置换情况如何？市

民、商家又该注意哪些事项？记者

近日向相关部门进行了一番了解。

“今年 5月起，我区启动鼓励

备案非标电动自行车提前淘汰置

换活动，全区各地掀起了非标电

动自行车淘汰置换热潮。截至 9

月 30日，政府部门组织开展了 30

多场电动自行车线上线下集中淘

汰置换活动，阶段性成果明显，总

量位列全市第一。”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定海分局计量与产品质量监

督管理科副科长汤志辉说，如今

该活动已结束，市民可前往我区

120 余家非标电动自行车提前淘

汰置换回收代办点进行淘汰置

换，但价格在明码标价的基础上

由商家主导。

据了解，全区共有备案之日起

使用期未满 7年的非标电动自行

车18万余辆，截至12月2日，全区

淘汰占比 94.18%。汤志辉提醒市

民，2023 年 1 月 1 日起，非标电动

自行车上路，如违反相关规定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拒不改正的，没收备案非标电

动自行车，还未完成非标电动自行

车淘汰置换的市民需尽快处理。

随着“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上

路，部分市民抱着侥幸心理，擅自

改装新国标电动自行车，不仅违反

相关规定，还存在安全风险。近

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接

到群众举报，城区环城西路的一家

电动自行车专营店有销售“超标”

电动自行车的现象。经现场检查

核实，该店7辆电动自行车有车身

加装铁质保险杠、座垫超标等事

实，执法人员现场查封扣牌进行立

案查处。

“‘新国标’电动自行车有9方

面的重要指标设置，我们发现市民

要求增加车速超过 25 千米每小

时、增加鞍座长度大于 35厘米的

现象尤其突出，市民千万不能有侥

幸心理。”汤志辉说，《浙江省电动

自行车管理条例》规定，驾驶拆除

或者改变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

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

车的，处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

款；驾驶有其他改装、拼装、加装

情形的电动自行车的，处五十元以

上三百元以下罚款。驾驶人拒绝

恢复限速装置、拆除加装或者改装

装置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

以先予扣留车辆，在代为恢复限速

装置、拆除加装或者改装装置后及

时退还车辆。

“共享法庭”多方联动
家庭纠纷诉前化解

本报讯（记者 高佳敏 通讯

员 茹铭辕 倪媛媛）区法院白泉

法庭近日通过“共享法庭”平台连

线白泉镇矛调中心、柯梅村人民

调解委员会，共同化解了一起家

庭内部成员因交通事故赔偿款如

何分配及保管引起的纠纷。

今年4月，区法院办结一起白

泉镇柯梅村村民李某作为受害人

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件。判决生效后，李某获得80余

万元的交通事故赔偿款。然而，

事故发生后，李某一直处于昏迷

状态，对于由谁来担任其监护人、

赔偿款如何分配使用，家庭成员

内部之间产生了分歧。

为此，柯梅村人民调解委员

会、白泉镇矛调中心及区法院白

泉法庭多次组织联合调解。由于

相关人员涉及广，且受区域限制，

其间，柯梅村“共享法庭”庭务主

任通过视频连线，向法庭承办人

沟通确认调解方案的合法合理性

及可执行性。经过多轮调解后，

各家庭成员最终达成一致，80余

万元赔偿款被妥善分配，具体用

于李某今后的生活及护理开支、

偿还债务等。

近日，各方当事人与白泉法

庭承办人通过“共享法庭”平台实

时连线，对调解协议作了最终签

字确认。当事人也当场通过线上

向区法院申请了对调解协议效力

的司法确认，区法院白泉法庭当

日对该协议审查后予以确认，这

起纠纷顺利完成了诉前化解。

连日来，定海交警大队加大警力投入，采取高态势、零容忍的态度，
紧盯重点时段和重点路段，严查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严防涉酒交通
事故发生。

记者 胡思佳 郑震 通讯员 林晨雯 摄


